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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

海外工人安全需加强“事前保护”
“事前保护”的安全管理模式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商务部对“走出去”企业的常态化或动态化监督与检查。

■ 视点

垃圾扔进营业厅：
执法不能以恶制恶

执法者要以合法的行为去纠正、教育
违法现象，而不能以恶制恶，以违法违规

“纠正”违法违规。

近 日 ，商 务 部 发 布 了
《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
安全管理指南》，要求“走出
去”的企业参照该指南，建
立并完善企业境外安全管
理体系和相关管理制度。

这是继外交部 2006 年
出台新的《中国领事保护和
协助指南》后，又一个相关
部门出台的旨在于保护境
外中国公民及中资企业安
全的指导性文件，也是中国
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首
部境外中资企业安全管理
指导文件。

上世纪 70 年代末，“出
国 办 企 业 ”的 政 策 提 出 ，
2000年，“走出去”成为国家
经济“四大新战略”之一。

随着对外投资及开发
经验的不断积累，“走出去”

企业开始多元化，越来越多
中资企业出现在政治和治
安高风险地带。近几年来，
中资企业在非洲、南亚、拉
美等地相继发生了危及员
工人身安全的绑架、枪杀等
事件，且这种频率有逐年上
升之势。

从安全事件发生的时
间点上看，外交部的领事保
护多属“事后保护”制。“领
事保护指南”详细列举了可
获得领事保护的19种情形，
在制度结构上构筑了与国
际社会通行做法相一致的

“领事保护网”。去年，外交
部开通了领事保护服务网，
提供“一站式”实时服务。
这对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安
全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这次商务部《安全管

理指南》则可以看作是一种
“事前保护”机制，和外交部
的“领事保护指南”一起，构
成了一个安全事件解决的
完整的时间链条。

《安全管理指南》由“企
业安全管理战略”、“风险管
理”、“安全管理措施”、“安
全管理培训”、“突发事件应
争管理”、“安全检查、审核
与验证”等部分组成。之前
笔者曾提出的安保公司聘
用等，也基本上包含在这一
安全管理体系中。除“突发
事件应急管理”之外，“指南”
大部分都是围绕国际上通行
的安全管理模式即“PDCA
模式”来规范行为准则。

“PDCA模式”最早由美
国质量统计控制之父休哈
特提出，后经美国管理专家

戴明完善确立，俗称“戴明
环”。“戴明环”不是一次推
广就结束，而是一个循环完
了，解决一些问题，未解决
的问题并入下一个循环，是
阶梯式上升的模式。“PDCA
模式”要求提出明晰的安全
管理战略构思,以及充分的
风险评估，在此基础上，展
开与安全战略与风险应对
能力相匹配的安全培训与
安全措施的执行，并对执行
予以检查、审核及验证环
节，发现安全漏洞后进行新
一循环的安全管理。

这种安全管理模式的
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将依
赖于商务部对“走出去”企
业的常态化或动态化监督
与检查，而“走出去”的企业
加入这一安全管理体系后，

也能不断把新安全问题及
时主动地反馈于主管部门，
并及时出台新的对策措施，
有利于避免企业盲目地涉
足于高风险的工程，或能及
时从高风险状况中脱身。

在具备了“事前”与“事
后”安全管理机制外，还应
引入一个一旦“事前”“事
后”失能之时的保险机制。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办法，涉
足安全风险较高及在动荡
区域开发的企业，均会加入

“绑架赎金保险”。这一全
球性保险机构，有相当大的
联系资源，能及时展开人员
安全营救工作。保险机构
为了避免交付巨额保险金，
会加入安全风险监视体系，
等于为人员安全增加了另
一道保障。

据媒体报道，日前，在
河南郑州市中原区，城管
将约 30 袋建筑垃圾扔进
该区一家联通营业厅里，
迫使正在营业的营业厅不
得不暂时关门，正在办理
业务的顾客也不得不退避
三舍。

据称，这些城管是在
“执法”，他们在“垃圾事
件”发生后，送来了一纸

《郑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责令改正通知书》，理由
是该联通营业厅在装修时
产生一些建筑垃圾未及时
清理，而那些“送货上门”
的垃圾，正是为了提醒联
通营业厅“改正”。

装修时产生建筑垃圾
理应及时清理，这个道理
谁都懂，城管就此责令整
改，也是职责范围所在，也
无可厚非。然而之所以要
及时清理建筑垃圾，目的
是避免这些人为产生的废
料污染环境，妨碍市民，破
坏正常社会秩序，而城管
们在“执法”过程中将这些
原本弃诸街角巷隅的建筑
垃圾，在中午营业时间扔
进正在办公、顾客聚集的
营业厅，两相比较，污染环
境、妨碍市民、破坏正常社
会秩序的程度，究竟哪一
个更大，恐怕不难得出结
论。

城管方面的做法，把
原本有道理的事做成了没
有道理，这种“执法”不论
动机如何正当，理由何等
充足，效果都只能是恶劣
的、适得其反的，既不能让

违规者心服口服，也不能
给 社 会 、公 众 带 来 良 好
的 效 应 ，反 而 加 深 了 民
众对于城管霸气和无理
的印象。

执法本身没错，但执
法的基础是“法”而不是

“执”，也就是说，执法者自
己首先要依法、守法，要以
合法的行为去纠正、教育
违法现象，而不能以恶制
恶，以违法违规“纠正”违
法违规，要知道作为执法
者，这样做非但是知法犯
法，甚至等于告诉公众：垃
圾并非丢不得，只要有和
我一样的执法权，就可以
像我一样把成袋的垃圾，
在光天化日之下直接扔到
人家屋里。

很显然，郑州市中原
区的这些城管，在所谓“执
法”过程中只重“执”而不
重“法”，只知道自己有权
行动，知道自己可以通过
使用手中执法权，迫使对
方“改正”，却不顾自己的
这个“执”是否合法，是否
正在以更严重、影响更恶
劣的违法举措，去纠正、
制裁一个相对较小的违
法举措。

针 对 这 起 有“ 执 ”无
“法”的“执法”，是不是也
该给那些大白天往营业
厅 扔 成 袋 垃 圾 的“ 执 法
者”发一张同样的“责令
改正通知书”，并督促他
们同样把自己制造的垃
圾清理干净——包括有形
的和无形的？

陶短房（学者）

■ 来论

“绿化费”是否应该取消？
乌鲁木齐市最近出台

《义务植树绿化费征收使用管
理办法》，明确规定：凡是在乌
鲁木齐市居住的18至60周岁
的男性公民、18至55周岁的
女性公民，包括居住满一年的
暂住居民，没有履行公民植树
义务的，都应当缴纳绿化费。

按乌市的收费标准，一
个公民每年应有3个劳动工
日参加植树，不参加的每个
工日按15元缴纳绿化费，一
年是 45 元。这一标准比起
许多地方一二十元的标准，
要高很多。不过，“绿化费”
的高低不是主要问题，关键
是，这笔费用还该不该收？

“绿化费”诞生于计划
经济时代，在那个特殊时

代，它确有一定合理性，并
且为植树造林做出了巨大
贡献，但进入强调政府公共
服务职能、尊重个人权利与
自主精神的时代，它越来越
变得不合时宜。

按照现代行政理念，植
树造林、美化民众生活环
境，和修马路、建学校一样
是公共设施，属于政府公共
服务职责。纳税人缴纳的
税金中其实已包含了公共
绿化的费用，在税收之外，
不宜再额外征收这笔钱。

“绿化费”的本意是推动
公民参与植树，结果却有悖
初衷。因为，政府强调植树
是公民的义务，却不能为公
民履行“义务”创造基本条

件，比如城市居民如果想去
植树，哪有地方可栽呢？参
加过植树的公民可免交“绿
化费”，可这又靠什么来证明
呢？“绿化费”收上后，这笔费
用是怎么开支的、是不是都
用于植树，很少看到详细账
单公布。甚至，在不少地方，

“绿化费”已成为乱收费的口
子，超标准、超范围收费，重
复收费等屡见不鲜。

在日益成熟的公民社
会，把社会公益活动作为公
民的法定义务，通过行政手
段强制推行，这样的做法值
得商榷。义务献血已变成
了自愿献血，循此思维，“绿
化费”是否也应取消呢？

□国华（职员）

百万“公益赞助”，人社局能拍板？
2 月 10 日，关于河北省

柏乡县对事业单位招聘人员
收取 5 万至 8 万赞助金一
事。柏乡县县委县政府作出
回应。回应称，县人社局以
岗前培训的名义收取费用，
并对局长、主管副局长作出
处分。回应中未提及收取费
用数额和由谁决定收取费用
等详情（据《新京报》）。

显然，柏乡县澄清了部
分舆论质疑，但是又制造了
新的谜团。

县 人 社 局 有 没 有 责
任？肯定有，但只处理人社
局人员显然有悖常理。人
社局哪里敢作出涉及招聘
人员数百万元的“公益赞
助”决定？更何况 2 月 3 日
柏乡县新闻发言人张宝印
与柏乡县人社局局长兰彦
广称，招聘事宜是“由县里
开会集体决定”，在会议上
曾经提到过收取培训费用
的情况。到底是谁做出了
收取公益赞助费的决定？

到底收取了多少公益赞助
费？每个人的公益赞助费
是什么时候退还的？为什
么不按《河北省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工作人员暂行办法》
实施招聘？为什么只处理
人社局的局长、主管局长？

这些问题指望柏乡县自
揭伤疤恐不可能，希望河北
省调查组别让公众失望，能
解开这些谜底，并问责有关
人员，以重塑政府的公信力。

□李方向（公务员）

先取卡后吐钱，这才人性化
媒体上常报道有人在提

款机上取完款，忘记取走信
用卡而被别人取走卡中的余
款，造成取款人的经济损失。

最近，我在光大银行的
取款机上取钱时，取款机提
示：本机程序有所改变，要先

取出信用卡后付款。我试着
点击取钱后，机器显示要先
取出卡，才会付款。果然，我
点击“取卡”，拔出卡之后，机
器吐钞口才打开，推出一沓
人民币。真的很人性化。

我觉得这一改变值得提

倡，如果所有银行的提款机
都能改变一下程序（应该说
这并不困难），就能避免提款
人的经济损失。希望各个银
行以此为例，也改变一下程
序。举手之劳，善莫大焉！

□崔凤垣（市民）


